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756號

原      告  王鈺棻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江澍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28日北

市監基裁字第25-A01G1L245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下同）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

付原告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所示，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爰依

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113年4月16日19時1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營業

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與長

安東路口時，遭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當

場舉發有「駕駛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行為（本院卷第49頁）。嗣經原告

陳述意見（本院卷第57頁），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違規事

實明確（本院卷第61頁）。被告爰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4條第2項、第63條第1

項規定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以原處分

裁處原告罰鍰6,000元，記違規點數3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本院卷第65頁）。原告不服，主張舉發機關所認

伊未禮讓之人（下稱系爭騎士）係牽引機車行走於行人穿越

道上，並非行人，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本院卷第9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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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被告則認原告主張不可採，答辯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本院卷第39至41頁）。

三、本院判斷：

(一)按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

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

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

上六千元以下罰鍰。」，其規範目的係讓行人能夠信賴行人

穿越道，樹立行人穿越道的安全性和權威性，使行人行走於

行人穿越道時具有優先路權。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行人路權執

法計畫，對於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之舉發，並以「路

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

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作

為舉發標準。又機器腳踏車駕駛人如因機件失靈或其他事

故，僅得藉人力推動車輛時，因其已無從駕駛該車輛，可視

同為行人（交通部101年4月23日交路字第1010009520號函參

照），則其推動車輛穿越行人穿越道時，亦受上開規範之保

護；惟非屬上開情形者，機器腳踏車駕駛人本應依交通規範

於「道路」上駕駛車輛，卻為圖便利或其他非正當原因，改

以人力推動方式穿越行人穿越道，自非可認為屬於上開規範

所保護之「行人」，而是違規利用行人穿越道之「駕駛」。

(二)經查，依據採證光碟畫面呈現內容：於畫面時間19：14：35

時，系爭車輛行近行人穿越道，有顯示剎車燈並減速；於畫

面時間19：14：36至19：14：37時，系爭騎士似位於行人穿

越道近端起算約第8根枕木紋位置，行人穿越道上除系爭騎

士外並無其他行人；於畫面時間19：14：37時，系爭車輛前

懸進入行人穿越道，由員警所在位置似看不出系爭車輛與系

爭騎士之實際距離；於畫面時間19：14：38時，可見系爭車

輛右側前方車輪位於第3根枕木紋處，以此推論系爭車輛前

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位於約第3至5根枕木紋間，系爭騎士則

可能位於約第7至8根枕木紋處，尚無法確定兩者之距離是否

不足3公尺；於畫面時間19：14：42至19：14：45時，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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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士牽引機車行走至林森北路，畫面可見系爭騎士頭戴安全

帽，其牽引之機車有顯示前後車燈，看不出是否有機件失靈

或其他事故（本院卷第71至75頁）。據上可知，系爭車輛前

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距離系爭騎士是否不足3公尺而符合

上開內政部警政署所定之舉發標準，已無法確認。此外，系

爭騎士不僅頭戴安全帽，其牽引之機車前後車燈皆正常顯

示，並無證據顯示系爭騎士是因機件失靈或其他事故而僅得

藉人力推動的情形下方牽引機車穿越行人穿越道，亦即並無

證據可證明系爭騎士乃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所保護之

「行人」。被告既不能舉證系爭騎士為行人，及系爭車輛前

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與之距離在3公尺內，逕作成原處分裁

罰原告，核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因原告已預

納裁判費，是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300元。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法　官　劉家昆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

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

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

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附錄（本件應適用法令）：

1.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

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

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

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

元以下罰鍰。」

3.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

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

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裁罰6,000元。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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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756號
原      告  王鈺棻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江澍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28日北市監基裁字第25-A01G1L245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下同）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所示，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113年4月16日19時1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與長安東路口時，遭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當場舉發有「駕駛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行為（本院卷第49頁）。嗣經原告陳述意見（本院卷第57頁），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本院卷第61頁）。被告爰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4條第2項、第63條第1項規定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6,000元，記違規點數3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本院卷第65頁）。原告不服，主張舉發機關所認伊未禮讓之人（下稱系爭騎士）係牽引機車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上，並非行人，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本院卷第9至11頁）。被告則認原告主張不可採，答辯聲明駁回原告之訴（本院卷第39至41頁）。
三、本院判斷：
(一)按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其規範目的係讓行人能夠信賴行人穿越道，樹立行人穿越道的安全性和權威性，使行人行走於行人穿越道時具有優先路權。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行人路權執法計畫，對於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之舉發，並以「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作為舉發標準。又機器腳踏車駕駛人如因機件失靈或其他事故，僅得藉人力推動車輛時，因其已無從駕駛該車輛，可視同為行人（交通部101年4月23日交路字第1010009520號函參照），則其推動車輛穿越行人穿越道時，亦受上開規範之保護；惟非屬上開情形者，機器腳踏車駕駛人本應依交通規範於「道路」上駕駛車輛，卻為圖便利或其他非正當原因，改以人力推動方式穿越行人穿越道，自非可認為屬於上開規範所保護之「行人」，而是違規利用行人穿越道之「駕駛」。
(二)經查，依據採證光碟畫面呈現內容：於畫面時間19：14：35時，系爭車輛行近行人穿越道，有顯示剎車燈並減速；於畫面時間19：14：36至19：14：37時，系爭騎士似位於行人穿越道近端起算約第8根枕木紋位置，行人穿越道上除系爭騎士外並無其他行人；於畫面時間19：14：37時，系爭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由員警所在位置似看不出系爭車輛與系爭騎士之實際距離；於畫面時間19：14：38時，可見系爭車輛右側前方車輪位於第3根枕木紋處，以此推論系爭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位於約第3至5根枕木紋間，系爭騎士則可能位於約第7至8根枕木紋處，尚無法確定兩者之距離是否不足3公尺；於畫面時間19：14：42至19：14：45時，系爭騎士牽引機車行走至林森北路，畫面可見系爭騎士頭戴安全帽，其牽引之機車有顯示前後車燈，看不出是否有機件失靈或其他事故（本院卷第71至75頁）。據上可知，系爭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距離系爭騎士是否不足3公尺而符合上開內政部警政署所定之舉發標準，已無法確認。此外，系爭騎士不僅頭戴安全帽，其牽引之機車前後車燈皆正常顯示，並無證據顯示系爭騎士是因機件失靈或其他事故而僅得藉人力推動的情形下方牽引機車穿越行人穿越道，亦即並無證據可證明系爭騎士乃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所保護之「行人」。被告既不能舉證系爭騎士為行人，及系爭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與之距離在3公尺內，逕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核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因原告已預納裁判費，是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300元。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法　官　劉家昆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附錄（本件應適用法令）：
1.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3.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裁罰6,000元。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756號
原      告  王鈺棻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江澍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28日北
市監基裁字第25-A01G1L245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下同）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
    付原告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所示，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爰依
    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113年4月16日19時1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營業
    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與長
    安東路口時，遭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當
    場舉發有「駕駛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
    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行為（本院卷第49頁）。嗣經原告
    陳述意見（本院卷第57頁），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違規事
    實明確（本院卷第61頁）。被告爰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4條第2項、第63條第1
    項規定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以原處分
    裁處原告罰鍰6,000元，記違規點數3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
    安全講習（本院卷第65頁）。原告不服，主張舉發機關所認
    伊未禮讓之人（下稱系爭騎士）係牽引機車行走於行人穿越
    道上，並非行人，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本院卷第9至11頁
    ）。被告則認原告主張不可採，答辯聲明駁回原告之訴（本
    院卷第39至41頁）。
三、本院判斷：
(一)按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
    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
    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
    上六千元以下罰鍰。」，其規範目的係讓行人能夠信賴行人
    穿越道，樹立行人穿越道的安全性和權威性，使行人行走於
    行人穿越道時具有優先路權。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行人路權執
    法計畫，對於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之舉發，並以「路
    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
    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作
    為舉發標準。又機器腳踏車駕駛人如因機件失靈或其他事故
    ，僅得藉人力推動車輛時，因其已無從駕駛該車輛，可視同
    為行人（交通部101年4月23日交路字第1010009520號函參照
    ），則其推動車輛穿越行人穿越道時，亦受上開規範之保護
    ；惟非屬上開情形者，機器腳踏車駕駛人本應依交通規範於
    「道路」上駕駛車輛，卻為圖便利或其他非正當原因，改以
    人力推動方式穿越行人穿越道，自非可認為屬於上開規範所
    保護之「行人」，而是違規利用行人穿越道之「駕駛」。
(二)經查，依據採證光碟畫面呈現內容：於畫面時間19：14：35
    時，系爭車輛行近行人穿越道，有顯示剎車燈並減速；於畫
    面時間19：14：36至19：14：37時，系爭騎士似位於行人穿
    越道近端起算約第8根枕木紋位置，行人穿越道上除系爭騎
    士外並無其他行人；於畫面時間19：14：37時，系爭車輛前
    懸進入行人穿越道，由員警所在位置似看不出系爭車輛與系
    爭騎士之實際距離；於畫面時間19：14：38時，可見系爭車
    輛右側前方車輪位於第3根枕木紋處，以此推論系爭車輛前
    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位於約第3至5根枕木紋間，系爭騎士則
    可能位於約第7至8根枕木紋處，尚無法確定兩者之距離是否
    不足3公尺；於畫面時間19：14：42至19：14：45時，系爭
    騎士牽引機車行走至林森北路，畫面可見系爭騎士頭戴安全
    帽，其牽引之機車有顯示前後車燈，看不出是否有機件失靈
    或其他事故（本院卷第71至75頁）。據上可知，系爭車輛前
    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距離系爭騎士是否不足3公尺而符合
    上開內政部警政署所定之舉發標準，已無法確認。此外，系
    爭騎士不僅頭戴安全帽，其牽引之機車前後車燈皆正常顯示
    ，並無證據顯示系爭騎士是因機件失靈或其他事故而僅得藉
    人力推動的情形下方牽引機車穿越行人穿越道，亦即並無證
    據可證明系爭騎士乃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所保護之「
    行人」。被告既不能舉證系爭騎士為行人，及系爭車輛前懸
    進入行人穿越道時與之距離在3公尺內，逕作成原處分裁罰
    原告，核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因原告已預
    納裁判費，是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300元。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法　官　劉家昆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
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
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
，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附錄（本件應適用法令）：
1.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
  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
  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
  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
  ，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
  以下罰鍰。」
3.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
  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
  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裁罰6,000元。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1756號
原      告  王鈺棻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市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江澍人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5月28日北市監基裁字第25-A01G1L245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撤銷。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下同）30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300元。
    事實及理由
一、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所示，本件事證已臻明確，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
　　原告於113年4月16日19時1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與長安東路口時，遭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當場舉發有「駕駛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之違規行為（本院卷第49頁）。嗣經原告陳述意見（本院卷第57頁），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本院卷第61頁）。被告爰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4條第2項、第63條第1項規定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6,000元，記違規點數3點，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本院卷第65頁）。原告不服，主張舉發機關所認伊未禮讓之人（下稱系爭騎士）係牽引機車行走於行人穿越道上，並非行人，聲明請求撤銷原處分（本院卷第9至11頁）。被告則認原告主張不可採，答辯聲明駁回原告之訴（本院卷第39至41頁）。
三、本院判斷：
(一)按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其規範目的係讓行人能夠信賴行人穿越道，樹立行人穿越道的安全性和權威性，使行人行走於行人穿越道時具有優先路權。內政部警政署強化行人路權執法計畫，對於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之舉發，並以「路口無人指揮時，汽車在行人穿越道上以距離行人行進方向1個車道寬（約3公尺）以內及前懸已進入行人穿越道上」作為舉發標準。又機器腳踏車駕駛人如因機件失靈或其他事故，僅得藉人力推動車輛時，因其已無從駕駛該車輛，可視同為行人（交通部101年4月23日交路字第1010009520號函參照），則其推動車輛穿越行人穿越道時，亦受上開規範之保護；惟非屬上開情形者，機器腳踏車駕駛人本應依交通規範於「道路」上駕駛車輛，卻為圖便利或其他非正當原因，改以人力推動方式穿越行人穿越道，自非可認為屬於上開規範所保護之「行人」，而是違規利用行人穿越道之「駕駛」。
(二)經查，依據採證光碟畫面呈現內容：於畫面時間19：14：35時，系爭車輛行近行人穿越道，有顯示剎車燈並減速；於畫面時間19：14：36至19：14：37時，系爭騎士似位於行人穿越道近端起算約第8根枕木紋位置，行人穿越道上除系爭騎士外並無其他行人；於畫面時間19：14：37時，系爭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由員警所在位置似看不出系爭車輛與系爭騎士之實際距離；於畫面時間19：14：38時，可見系爭車輛右側前方車輪位於第3根枕木紋處，以此推論系爭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位於約第3至5根枕木紋間，系爭騎士則可能位於約第7至8根枕木紋處，尚無法確定兩者之距離是否不足3公尺；於畫面時間19：14：42至19：14：45時，系爭騎士牽引機車行走至林森北路，畫面可見系爭騎士頭戴安全帽，其牽引之機車有顯示前後車燈，看不出是否有機件失靈或其他事故（本院卷第71至75頁）。據上可知，系爭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距離系爭騎士是否不足3公尺而符合上開內政部警政署所定之舉發標準，已無法確認。此外，系爭騎士不僅頭戴安全帽，其牽引之機車前後車燈皆正常顯示，並無證據顯示系爭騎士是因機件失靈或其他事故而僅得藉人力推動的情形下方牽引機車穿越行人穿越道，亦即並無證據可證明系爭騎士乃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所保護之「行人」。被告既不能舉證系爭騎士為行人，及系爭車輛前懸進入行人穿越道時與之距離在3公尺內，逕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核有違誤，原告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第一審裁判費300元應由敗訴之被告負擔，因原告已預納裁判費，是被告應賠償給付原告300元。
五、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法　官　劉家昆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書記官　陳弘毅
附錄（本件應適用法令）：
1.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道交條例第44條第2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3.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駕駛汽車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裁罰6,000元。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